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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沪渝蓉高速铁路武汉至宜昌段配套项目宜昌北站能源站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2021 年 8 月 5 日，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以《关于新建沪渝蓉高速铁路武汉至宜昌段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鄂环审〔2021〕183 号）批复武宜铁路环评。2022 年 9 月 8

日，湖北省生态环境厅以《关于新建沪渝蓉高速铁路武汉至宜昌段宜昌北站采暖方式

变更申请备案的复函》（鄂环审〔2022〕390 号）建议针对新增燃气锅炉编制环境影响

报告表，并按审批权限报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后续纳入排污许可管理。2022 年 10

月 29 日，宜昌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新建沪渝蓉高速铁路武汉至宜昌段配套项目宜昌

北站能源站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宜市环审〔2022〕93 号）批复宜昌北站能源站环

评报告表。 

环评批复的环保设施主要包括废气治理设施和固体废物临时贮存设施等，环保设

施设计由中铁设计在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中落实。上述设计文件经国铁集团、

湖北省等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1.2 施工简况 

2023 年 6 月工程开工建设，施工单位按照“三同时”制度要求完成环保设施的施

工。 

1.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于 2025 年 12 月通车运营，目前生产运行稳定，各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具备

环保验收监测条件。2026 年 1 月 12 日~13 日，委托武汉谱尼科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的

废气、废水、噪声进行验收采样与检测工作。2026 年 3 月根据验收调查及监测结果并

结合有关资料编制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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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运营单位为环保日常管理组织机构，明确了环保日常管理部门的专职人员和管理

职责，并制订了相应的环保管理制度。  

（2）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相关的规范、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度了环境验收监

测计划，按照验收监测计划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见验收监测报告。  

（3）排污许可证办理情况  

经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分类管理名录》，本项目属于“五十一 通用工序 

109、锅炉”，项目共有 4 台 2.8MW 燃气热水机组，为登记管理。项目已进行了排污许

可登记，登记编号为 91420106MA49R3J33F001W。 

3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在验收过程中，基本能够满足验收条件。在建设过程中、竣工后、验收监

测期间、提出验收意见后等各环节，建设单位与验收单位相互配合，采取有效措施，

最终完成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新建沪渝蓉高速铁路武汉至宜昌段配套项

目宜昌北站能源站严格执行了国家和湖北省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工程

实施过程中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及批复提出的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